河北省胸科医院
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
为了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，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河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》（冀人社发[2011]9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，河北省胸科医院2013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0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单位基本情况
河北省胸科医院暨河北省结核病防治院（河北省肺癌防治研究中心）是河北省卫生厅直属单位。目前医院编制床位600张，人员编制621人，现有在岗人员560人，其中高级以上职称100人，博士3人，硕士以上学历116人，是一所省级大型专科医院。医院主要职责是：救治各种类型结核病患者；开展结核病及呼吸系统疾病的科研攻关；开展结核病防治人员的业务培训与技术指导；开展肺癌综合治疗工作；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救治和业务指导。

我院按照石家庄市卫生局区域卫生发展规划《石市都市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规划（2009-2020）》要求，结合我院发展规划，医院将今后功能的发展定位于以治疗胸部疾患为主的大型综合医院，形成心内外科为龙头，胸内、胸外为主体，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，以满足医院周围30万群众的医疗需求，逐步建设成为一所设备一流、环境一流、技术一流、服务一流、以治疗胸部疾患为主的国内先进大型综合医院。

二、招聘原则
坚持德才兼备，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，实行公开招聘，在考试、考核的基础上择优聘用。

三、招聘条件、岗位、人数
（一）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
3、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；

4、具有与招聘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学历学位、专业、年龄和技能条件；

5、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；

6、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。

2013年我院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30名。具体招聘人数和岗位条件详见《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条件表》（附件1）。

凡涉及到年龄、工作年限等需要确定时间的，计算日期截止到2013年4月7日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：

1、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、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
2、现役军人；

3、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；
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。

四、报名办法
（一）、网上报名

报名网址：河北省人事考试网（http://www.hebpta.com.cn），

报名程序、方法、资格审查等要求按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统一安排。

（二）其它报名方式

考生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，由河北省胸科医院人事处受理。

（1）报名时间：2013年4月1日－7日上午8：30－12：00 ，下午2：30－5：30

（2）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：河北省胸科医院人事处，电话：86911069。

（3）报名要求：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，需持本人简历、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资格证、职称证、英语、计算机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参加报名。应届毕业生还需持招生入学底册（复印件需学校盖章）。填写《河北省事业单位2013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，要求内容准确，字迹工整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。

我院人事处根据招聘岗位设置的条件及报考人员的毕业学校、学历学位、职称、英语计算机水平、有无执业证书等情况进行审查，资格审查的结果由人事处在网上或电话通知。

（四）开考比例：招聘人数与岗位报考人数的比例不低于1:3，报名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的，根据实际需要酌情降低比例或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。

五、考试
（一）面试

1、面试人选确定。通过人事处根据招聘岗位条件进行的资格审查的人员。

2、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3、面试方式。按所需专业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评委，评委人员在7-9人。专家评委会根据应聘人员的举止仪表、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价，按照评分标准给出分数。面试实行百分制，最低合格分数线为60分。面试成绩通过我院网站对外发布。

（二）笔试

1、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计划数1:2的比例确定参加笔试人选，比例内末位面试总成绩并列的都进入笔试。

2、笔试内容涵盖了招聘岗位及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。采用题库抽题、闭卷考试形式。笔试实行百分制，最低合格分数线为50分。笔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笔试成绩通过我院网站对外发布。

3、笔试组织工作由人事处负责。开考前一天在纪检人员的监督下，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，打印好试卷后封存。考试中和考试结束后判卷工作，均由纪检人员全程监督，确保命题、判卷质量和试题安全保密。

考试结束后，将面试及笔试成绩相加计算出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，根据考试总成绩，确定进入体检范围的人员。

六、体检与公示
进入体检范围的人员，由我院统一组织体检，体检标准参照国家《关于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体检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，因体检不合格出现空缺时，根据考试总成绩依次递补。

体检结束后，将拟聘用人员情况进行公示，时间为7天。如发现问题，一经核实即取消应聘人员资格。

七、聘用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，签订聘用合同，试用期为半年，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。期满考核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取消聘用。

八、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
河北省胸科医院网站为本次公开招聘工作信息发布网站，请考生注意查看相关信息。

政策咨询电话：0311-86911069（省胸科医院人事处）

监督举报电话：0311-86911192（省胸科医院监察审计处）

河北省胸科医院

2013年4月11日

